
国务院关于在更大范围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国发〔2017〕4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释放企

业创新创业活力，推进营商环境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重要举措。“证照分

离”改革试点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首推以来，通过对 116 项行政许可等事项清理

取消一批、改为备案一批、实行告知承诺制一批以及提高透明度和可预期性等措

施，有效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进一步破解“办照容

易办证难”、“准入不准营”等突出问题，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

环境，现就在更大范围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试点范围和内容

在深入总结上海市浦东新区“证照分离”改革试点经验基础上，在天津、辽

宁、浙江、福建、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陕西 10 个自贸试验区，复

制推广上海市改革试点成熟做法。试点期为本意见印发之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21 日。

《国务院关于上海市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的批复》(国函

〔2015〕222 号)和《国务院关于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和国

务院文件规定的行政审批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24 号)已经批复上海市

改革试点的 116 项行政许可等事项(国务院或部门已取消的事项除外)，在上述



10 个自贸试验区内适用，不再另行发文。116 项以外不涉及修改法律和行政法

规、国务院文件的行政审批等事项，地方可自行确定是否纳入改革范畴。超出

116 项的范围或改变相应改革措施，且涉及修改法律和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的，

应按程序报批。

二、改革重点

(一)清理规范各类许可。除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和公众健康

等重大公共利益外，能分离的许可类的“证”都分离出去，根据地方实际分别采

用适当管理方式。一是直接取消审批，实行行业自律管理，允许企业直接开展相

关经营活动。二是由审批改为备案，企业将相关材料报送政府有关部门后，即可

开展相关经营活动，政府部门不再对备案材料进行核准或许可。三是实行告知承

诺制，企业承诺符合审批条件并提交有关材料，即可办理相关审批事项。四是提

升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公开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和程序，明晰具体受理条件和办理

标准，列明审查要求和时限，实现服务事项标准化。大力推广并联审批、证照联

办，切实打通企业办事环节。五是由各行业主管部门在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事项的

同时，全面加强行业规范建设，制定明确具体的行业经营标准，督促企业对照标

准进行备案或实行告知承诺。培育壮大行业组织，发挥行业自律和规范的引导作

用。

(二)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于取消审批或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

制等事项，要逐项研究细化自律准则和标准，强化日常监管，做到放开准入和严

格监管相结合，确保无缝衔接、不留死角。坚持“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

原则，探索完善监管措施。实行并联审批的，审批部门、主管部门、监管部门都



要负起监管责任。要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惩戒力度。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从对市场主

体的审批监管转变为合规监管，通过抽查、指导行业协会自查、信用评级等事中

事后监管方式，督促指导企业严格执行行业规范，守法守规守信经营。健全企业

信息公示制度和公示信息抽查制度，完善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和严重违法企业

名单制度。加强跨部门联动响应，实现工商部门、审批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以及

其他相关部门间的信息实时共享和工作联动，构建“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联

合惩戒机制。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综合执法改革，打造综合监管模式，

充分运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监管效率，积极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

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加快推进信息共享。针对行政审批中申报材料重复提交、重复审查、重

复证明等问题，加快推进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基本信息共享。进一步完

善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政府统一数据共享交换

平台，探索实现部门间企业基础信息和相关信用信息共享、业务协同，让信息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各自贸试验区要提前完成接入国

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的工作，尽快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信息共享。

(四)统筹推进“证照分离”和“多证合一”改革。按照能整合的尽量整合、

能简化的尽量简化、该减掉的坚决减掉的原则，全面梳理、分类处理各类涉企证

照事项。将“证照分离”改革后属于信息采集、记载公示和管理备查类的各种证

照进一步整合到营业执照上，实行“多证合一、一照一码”。对市场机制能够有

效调节、企业能够自主管理的事项以及通过事中事后监管可以达到原设定涉企证

照事项目的的，要逐步取消或改为备案管理。



三、组织实施

(一)各自贸试验区“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由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牵头负

责，相关地方要对国务院已批复上海市浦东新区改革试点的 116 项行政许可等

事项，结合本地实际，逐项提出取消审批、由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制、

提高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强化准入监管的意见，形成本自贸试验区“证照分离”

改革试点方案。试点方案应于 2017 年 10 月底前送中央编办(国务院审改办)备

案。

(二)试点过程中，试点地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逐项梳理明确办事依

据、材料、程序和时限，研究优化办事流程、缩减自由裁量空间、提高工作效率

的具体措施办法，逐项明确审批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形成监管文件，将监

管责任落到实处。国务院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支持试点地方开展“证照分离”改革，

及时调整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主动给予指导帮助。

(三)试点地方要及时总结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尤其是落实事中事后监管

责任的做法。中央编办(国务院审改办)、工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要牵头做好改

革推进和组织协调工作，并对“证照分离”改革经验进行汇总评估，形成全面推

开的意见建议。

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各地有条件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新区，可从实际出发复制推广上海市

浦东新区“证照分离”改革的具体做法(详见国函〔2015〕222 号、国发〔2016〕



24 号文件)。同时，支持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依法积极创新探索与“证照分离”

改革相配套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措施，有效防范风险。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相关省(区、市)人民政府要充分认识“证照分离”改

革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将该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明确责任主

体，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统筹推进“证照分离”改革与其

他商事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周密制定、统筹实施试点方案和复制推

广上海市具体做法的工作方案，细化分解任务，明确时间节点，层层压实责任，

确保改革措施落地见效。

(二)鼓励探索创新。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尊重并发挥基层首创精神，鼓励支持

地方和基层大胆探索，积极营造良好环境，及时总结推广改革经验。各自贸试验

区要敢为人先、积极探索，当好改革“排头兵”，打造改革“新高地”。

(三)加大督查力度。各地要加强对“证照分离”改革工作的督促检查。对落

实到位、积极作为的典型要通报表扬、给予激励，对遇到的问题困难要加强指导、

帮助解决，对敷衍塞责、延误改革、工作不力、刁难市场主体的要严肃问责。

(四)坚持依法推进。按照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要求，依照法定程序开展相关

工作，确保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要对照已出台的“放管服”改革措施和修改

法律法规的相关决定，结合改革工作情况，加快推进相关法规、规章的立改废释

工作，为推进“证照分离”改革提供及时有效的制度支持。



国务院

2017 年 9 月 2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